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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8 
 

審計署發表的聲明 
*************** 
 

序言  

 因應公眾對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六號報告書》第 7 章「香港電台：

財務控制及資源管理」及第 8 章「香港電台：管治及策略管理」表示關

注，審計署現發表如下聲明： 

 

帳目審查的背景  

審計署留意到，在二零零二年至二零零四年間，有一些傳媒報道涉

及香港電台 (港台 )僱員的欺詐案件。自此，本署一直密切留意這些欺詐案

件的發展。二零零五年三月，法庭裁定一名港台僱員在批出港台合約時詐

騙港台，罪名成立。這宗欺詐案的法庭判詞顯示，港台可能存在管理不善

的問題。審計署基於公眾對有關事宜表示關注，以及為了幫助港台減低這

類案件再度出現的風險，認為有需要在二零零五年七月對港台進行帳目審

查。有關的帳目審查，是審計署按照衡工量值式審計工作準則進行的一項

獨立審查。 

 

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及公營廣播機構  

一直以來，審計署對任何受審核機構進行審查時，都會考慮有關機

構業務的特殊性質和其運作環境。就港台而言，審計署完全明白港台是一

個擔當公營廣播機構角色的政府部門。審計署亦已充分考慮港台的營運政

策、規則及程序。 

 

審計署指出的不當情況  

 有關的帳目審查顯示，港台在多個重要範疇出現各種不當情況。雖

然審計署發現的個別個案所涉及的款額或許不是很大，但考慮到這些不當

情況的性質、出現的普遍程度，以及對於妥善運用公帑所構成的風險，上

述情況實在值得關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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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當情況的性質  港台所提供的服務是以公帑支付，因此，市民對

於港台審慎運用其資源抱很高期望。港台作為一個政府部門，必須嚴格遵

守所有政府政策、規例、指引及程序，除非取得有關當局的明確豁免。不

論所涉及款額的多寡，原則上不遵守規則的做法是不可取的。從第 7 章及

第 8 章有關港台的審計報告可見，報告中所指出的不當情況主要與不遵守

政府政策、規例、指引及程序有關。 

 

 不當情況的比率  在港台出現不遵守規則的個案中，許多都並非個

別事件。過往有關港台的各項內部和外部檢討，以及這次帳目審查都顯

示，這種不遵守規則的情況普遍。第 7 章載述在港台多個不同範疇中出現

不遵守規則的例子。 

 

 財政方面的重要性  審計報告中指出的不當情況，其性質及出現的

普遍程度對港台妥善運用公帑構成風險。舉例說，港台支付給部門合約僱

員及服務提供者的費用每年約為 5,000 萬元，有關技術服務協議的費用每

年約為 5,200 萬元，電視節目製作的費用每年約為 1.98 億元。 

 

未來路向  

 由於這次帳目審查顯示，港台員工在適用政策、規例、指引及程序

方面，有違嚴守規則文化的問題，審計署有責任指出問題所在，並建議解

決問題的未來路向。正如在第 8 章第 2.26 段中指出，審計署建議廣播處長

應繼續在港台推廣遵守所有適用政策、規例、指引及程序的機構文化。廣

播處長同意審計署提出的建議。審計署很高興知悉港台已成立一個由高層

人員組成的內部審計小組，以便密切監察內部監控措施的效益，並就繼續

推廣遵守規則的機構文化提出建議。 

 

 

 

審計署 

二零零六年五月八日 


